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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公文

主旨：有關重新檢討各研究所所務會議、研究中心業務會議審議

人事案件表決方式1案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（109）年1月2日本院本年第1次院務會議決議辦

理。

二、為期周延，自即日起，下列人事案於研究所所務會議、研

究中心業務會議表決時，均採無記名方式表決：

(一)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新聘、續聘、升等案及副研究

員長聘案。

(二)本院合聘他校（或研究機關）人員新聘、續聘及升等

案。

(三)他校（或研究機關）合聘本院人員新聘及續聘案。

(四)院內合聘人員新聘及續聘案。

(五)本院研究人員借調至政府機關、國內外公私立大學、研

究機構、財團法人、社團法人及公民營企業案。

(六)兼任研究人員新聘、續聘及升等案。

(七)通信研究員新聘及續聘案。

(八)研究員與研究技師延長服務案。

(九)本院延聘顧問、客座專家及學者新聘及續聘案。

正本：本院各所/研究中心
副本：本院院長室、副院長室、秘書長室、學術諮詢總會、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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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自即日起依規定辦理。

2. 轉知所內研究人員後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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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長 廖 俊 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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